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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食物安全食物安全食物安全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612 章章章章 ) 

(第第第第 30 條條條條 ) 

食物安全食物安全食物安全食物安全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命 令 編 號  ：  CFS/1/2014 

食 環 署 檔 號  ：  FEHD/CFS/12/1/32/Pt  3  

致：所有人士

本命令於 2014 年 9 月 14 日正午十二時生效。

本人現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需要就附件 A 指明的食物作出本命令，以

防止對公眾衞生造成危險，或減少對公眾衞生造成危險的可能性，或對

公眾衞生所承受的危險的任何不良後果，予以緩解 (詳情載於附件 B)。本

人現根據《食物安全條例》 (第 612 章 )第 30(1)條行使本人的權力，作出

命令：：：：  

(a)  禁止你由 2014 年 9 月 14 日正午十二時至另行通知的期間將附

件 A 指明的擬供人食用的食物進口香港；

(b)  禁止你由 2014 年 9 月 14 日正午十二時至另行通知的期間在香

港以內地區供應 1 附件 A 指明的擬供人食用的食物；及

(c)  你由 2014 年 9 月 14 日正午十二時起計的 14 天內，以附件 C 指

明的方式，收回附件 A 指明的由你供應的食物並加以處置。

你如因本命令而感到受屈，可在開始受本命令約束  (即上文第一段

註明的日期及時間 )後 28 天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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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受本命令約束的人如違反本命令的任何條款，即屬犯罪，可處

第 6 級罰款 (現時為 100,000 元 )及監禁 12 個月。即使有關的人證明，有

關食物是根據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而發出或批予的牌照、執照、許可

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授權的標的，亦不構成該人的免責辯護。  

日期： 2014 年 9 月 13 日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劉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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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作出命令的原因作出命令的原因作出命令的原因作出命令的原因及及及及引致作出命令引致作出命令引致作出命令引致作出命令的的的的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事件概要事件概要事件概要事件概要

 台灣當局首次於 2014 年 9 月 4 日報告「劣質豬油」事件。除早前已

被點名的「全統香豬油 (合將香豬油 )」外，台灣當局於 2014 年 9 月 11

日將台灣強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二十四種豬油 /豬油製品亦列為懷

疑受污染的產品。該等產品已被台灣當局封存。本港有六間公司曾經進

口受污染的豬油。  

 根據台灣當局，該等劣質豬油 /豬油製品曾用作生產其他食物。台灣

業界已獲指示回收這些食物，當中部分食物已輸入香港。  

 在本港，豬油廣泛應用於生產本地市場常見的食物。由本港有關的

六間公司進口的劣質豬油 /豬油製品或會用於本地製造食物。  

 因應上述台灣當局最新的公告，我們有合理理由相信進食由強冠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豬油 /豬油製品及以其產品在台灣或香港製造的食

物會構成健康風險。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物健康影響食物健康影響食物健康影響食物健康影響

 根據台灣當局提供的資料顯示，這些劣質豬油 /豬油製品是使用劣質

的成份 (例如回收的廢棄油、動物飼料用豬油 )來生產。因這些劣質豬油 /

豬油製品可能已被有害污染物，如苯並 [a]芘、黃曲霉毒素及金屬雜質等

所污染。這些有害污染物可引致癌症及對消費者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因

而可能對公眾健康造成危險。  



 

附件 C 

食食食食物物物物收收收收回回回回及處置及處置及處置及處置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

(A)  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進口商進口商進口商進口商

1. 即時盤點貯存設施的存貨，並分隔附件 A 指明食物的存貨。

2. 盡快設立電話查詢服務，處理有關回收附件 A 指明食物的查

詢。

3. 即時通知所有已知的分銷商有關回收的事宜及安排。

4. 展開回收行動時，透過電郵或傳真的方式通知食環署 1有關回

收產品的詳細說明和回收期限。

5. 在進口商的處所當眼處張貼不小於 A4 紙張大小（ 21 厘米 x 30

厘米）的告示。告示內容須包括下列各項：

(a)  “回收公告  －  食物∕產品名稱 ”的標題；

(b)  食物說明及牌子 (如有的話 )；

(c)  食物的圖片；

(d)  回收安排的詳情 (例如回收期限、回收地點或退回食物安

排 )；

(e)  回收食物的入口商全名、地址及電話號碼；以及

(f)  回收查詢電話服務。

6. 收回由分銷商、零售商或客戶退回的有關食物。

7. 在回收行動結束後，須於 2 個工作天內向食環署 1 報告，並徵

詢如何處理收回的食物和餘下的存貨。

1
d myla m@ fe hd .go v . hk  

1
2 7 7 6  5 22 6  



 

8 . 在回收行動結束之日起計的一星期內，向食環署提交報告，載

列以下資料：

(a)  退回食物的公司、機構或人士的名稱∕姓名；

(b)  已退回食物的說明和數量；

(c)  存貨的說明和數量；

(d)  食物付貨量與退回數量的比較數字，以及手上的存貨；

(e)  處置已退回食物和存貨的方式。

(B) 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分銷商分銷商分銷商分銷商

1. 即時盤點貯存設施的存貨，分隔附件 A 指明食物的存貨，並

把有關食品退回供應商。

2. 盡快設立電話查詢服務，處理有關回收附件 A 指明食物的查

詢。

3. 即時通知所有已知的零售商及客戶有關回收的事宜及安排。

4. 展開回收行動時，透過電郵或傳真的方式通知食環署 2有關回

收食物的詳細說明和回收期限。

5. 在分銷商的處所當眼處張貼不小於 A4 紙張大小（ 21 厘米 x 30

厘米）的告示。告示內容須包括下列各項：

(a)  “回收公告  －  食物∕產品名稱 ”的標題；

(b)  食物說明及牌子 (如有的話 )；

(c)  食物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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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回收安排的詳情 (例如回收期限、回收地點或退回食物安

排 )；

(e)  回收食物的食物商∕機構∕人士的全名、地址及電話號

碼；以及

(f)  回收查詢電話服務。

6. 收回由分銷商、零售商或客戶退回的有關食物。

7. 記錄已收回食物，資料包括：

(a)  已退回食物說明，例如牌子及食物名稱、體積、識別編

碼；

(b)  已退回食物的數量和退回日期；以及

(c)  如何處理有關食物，例如退回供應商。

8. 在回收行動結束後，須於 2 個工作天內向食環署 2 報告已退回

食物及有關存貨的數量和說明，及把食物退回供應商的日期。 

(C)  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零售商零售商零售商零售商

1. 即時停止發售和使用附件 A 指明的所有食物，並把有關食物

退回供應商。

2. 即時把附件 A 指明的所有食物下架，並退回供應商。如沒有

供應商，零售商應把有關食物妥善銷毀。

3. 記錄有關食物的數量和說明，例如牌子及食物名稱、體積、識

別編碼，退回供應商的日期 (或銷毀日期 )；有關食物於退回供

應商 (或銷毀 )後，須在 2 個工作天內向食環署 3報告這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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